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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適應體育班實施要點 

108 年 02 月 12 日 107 學年度第 3 次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會議通過 

111 年 09 月 0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下述法規，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適應體育班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教育部「特殊教育法」。 

(二)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 

(三)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二、目的 

  (一)維護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 

  (二)確保身心障礙學生能獲得安全及配合個別障礙類別差異專業指導。 

  (三)提供身心障礙學生身體活動機會，協助克服身心障礙所遭遇的困難。 

  (四)提供適當的運動訓練諮商，發揮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增進身心健康。 

  (五)開拓體育運動空間及休閒活動，普及身心障礙者從事身體活動，培養其獨立自主的運動能力。 

 

三、實施對象 

凡因傷患或肢體運動機能障礙，無法正常接受體育課程，需要暫時性或持續性獨立接受特殊

規畫之體育課程教學者，包括下列學生： 

(一) 永久性：肢體運動機能障礙，運動不便且持有殘障手冊者。心臟病、癲癇、氣喘、嚴重

貧血、習慣性脫臼或其他原因不宜劇烈運動者（需醫生證明）。 

(二) 臨時性：懷有身孕者、事故傷害致不宜劇烈運動者或痊癒後運動復健者（需醫生證明）。 

 

四、實施方式 

(一)凡合乎實施對象者，持醫師診斷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於開學日起至第八週向體健

中心體育發展組提出申請。 

(二)尚未核准通過前，學生仍須於原班上課，須自行告知授課老師，以便授課老師考量個人

特殊狀況安排上課內容。 

(三)上課時間為每週三第五、六節。 

(四)採特殊需求開課模式，以各學制學生，綜合編於一班，本課程修課人數不受本校最低開

課人數與學制之限制，以不超過二十人為原則。 

 

五、申請方式 

申請適應體育班之同學於開學日起至第八週內，由學生自體健中心網頁下載填寫申請表格（如

附件）後自行備妥文件（含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醫師診斷證明）至體健中心體育發展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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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施流程 

 

 

 

 

 

 

 

 

 

 

 

 

 

七、成績考核標準 

    適應體育班成績考核依授課教師依學生個別情形分配配分比例。 

八、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陳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主任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實施辦法上網公告 

學生填寫申請表格 

相關資料審查 

班級人數、學生個別狀況瞭解、課程內容 

分組個別指導 

臨時性 永久性 

成績整彙送教務處 

期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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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 適應體育課程 上課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制：□四技 □二技 □五專 

          系科    年    班    
學號： 

性別：□男   □女 手機: Line ID： 

抵免科目(必填)：  

學制：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科目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人電話： 

住址： 

二、申請檢附資料  

□永久性  

1.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醫師診斷證明。 

2.於每學期開學日起至第 8週向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辦理。 

□臨時性（請附醫師診斷證明） 

□意外傷害  □突發自發性病症  □心理因素  □其他              

學期中轉班-請原班級授課教師敘述該生上課情況： 

 

                       原授課教師簽名：                  

三、自我病症及運動能力敘述(請詳盡說明) 

 

 

 

 
備註：為使任課老師詳細瞭解您的身體狀況及可運動能力，請同學詳細填寫。 

承辦人 體育發展組組長 體育暨健康促進中心主任 

 

 

 

審核意見： 

□同意上適應體育 

□須回原班上課 

 

 


